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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加无责救助费用保险条款（江苏专用） 

（保监会备案编号：苏地都邦(备-责任)[2012]附 1号） 

总则 

第一条  投保人只有在已投保《旅行社责任保险》（以下简称为“主险”）后，方可投保

本附加险。 

第二条  本附加险与主险相抵触之处，以本附加险为准；本附加险未尽之处，以主险为

准。 

第三条  主险合同效力终止，本附加险合同效力即行终止。 

 

保险责任 

第四条  在保险期间内，被保险人在组织旅游活动中，发生自然灾害、事故灾难、突

发公共卫生事件、战争、敌对行为、军事行动、武装冲突、骚乱、暴动、恐怖活动等不可归

责于被保险人及其旅游辅助服务者的客观原因导致的事件，造成被保险人组织的旅游者人身

受到伤害的，被保险人履行救助义务而发生的合理、必要的交通费、食宿费、救护车使用费、

必要物品购置费、通信费用，保险人依照本附加合同的约定负责赔偿。 

责任限额 

第五条  无责救助费用累计责任限额为主险累计责任限额的 10%，无责救助费用每次事

故责任限额为主险每次事故责任限额的 10%。 

 

赔偿处理 

第六条  对被保险人支出的无责救助费用，保险人在保险单载明的无责救助费用责任

限额内，按照以下约定计算赔偿： 

（一）交通费用：是指被保险人选择合理、经济的交通工具将伤者送至医疗机构进行救

治而发生的交通工具使用费用。如交通工具属于被保险人所有，则参照其他类似营运车辆收

费标准，由保险人负责赔偿。 

（二）食宿费用：如出于救助需要，确实需要住宿和就餐的，按实际发生的费用，由保

险人负责赔偿。食宿费用标准不高于旅游团原预定的食宿标准。 

（三）救护车使用费：如出于救助需要，确实需要使用救护车的，按照实际支出的救护



车使用费，由保险人负责赔偿。 

（四）必要物品购置费用：如出于救助需要，确实需要购置物品的，按照实际支出的合

理、必要的物品购置费，由保险人负责赔偿。 

（五）通信费用：出于救助需要实际支出的通信费用，由保险人负责赔偿。 

 

释义 

旅游辅助服务者：是指与旅游经营者存在合同关系，协助旅游经营者履行旅游合同义务，

实际提供交通、游览、住宿、餐饮、娱乐等旅游服务的人。  


